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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

投项目延期、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

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为天能电池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天能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对天能电池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延期、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173 号），同意公司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1,66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41.79 元（人民

币，下同），募集资金总额为 487,271.40 万元，扣减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 472,973.31 万元，实际到账金额为 475,175.97 万元。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21〕0026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项存储，并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截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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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投资额 

调整后募

集资金投

资额 

累计投入

金额 

投入进

度 

（%） 

1 
新型高能量铅蓄电池信息化智能

制造产业化升级改造项目 
32,498.38 32,498.38 32,495.14 99.99 

2 绿色智能制造技术改造建设项目 26,162.01 26,162.01 17,199.13 65.74 

3 
年产 912 万 KVAh 铅酸蓄电池

技术装备升级改造项目 
25,277.43 13,104.94 13,104.94 100.00 

4 
高能动力锂电池电芯及 PACK

项目 
85,261.56 30,415.88 30,418.02 100.01 

5 
大容量高可靠性起动启停电池建

设项目 
43,370.55 5,162.72 5,162.72 100.00 

6 全面数字化支撑平台建设项目 31,303.96 7,286.95 4,125.37 56.61 

7 
国家级技术中心创新能力提升项

目 
15,581.59 1,034.78 1,034.78 100.00 

8 
湖州南太湖基地年产 10GWh 锂

电池项目 
113,517.83 139,305.55 123,586.61 88.72 

9 高性能蓄电池二期项目 - 39,994.04 39,993.68 100.00 

10 大锂电研发平台建设 - 14,029.31 - - 

11 
天能钠离子电池试验线技术改造

项目 
- 1,200.00 222.95 18.58 

12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0 100,000.00 100,059.46 100.06 

合计 472,973.31 410,194.56 367,402.81 89.57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部分合计数与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

舍五入所造成的。 

 

（二）本次涉及延期、终止募投项目 

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结合当前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进展等情况，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用途及投资总额不变的

情况下，拟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调整，将“湖

州南太湖基地年产 10GWh 锂电池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 2027

年 12 月，将“天能钠离子电池试验线技术改造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日

期延期至 2027 年 12 月。 

公司根据发展战略与实际情况，拟终止募投项目“大锂电研发平台建设”，

并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14,626.36 万元（其中含孳息 597.05 万元，具体金额以

结转时募集资金账户实际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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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终止“大锂电研发平台建设”项目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募投项目计划进度延期情况 

结合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该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部

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的时间 

调整后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的时间 

1 湖州南太湖基地年产 10GWh 锂电池

项目 
2025 年 12 月 2027 年 12 月 

2 天能钠离子电池试验线技术改造项

目 
2025 年 12 月 2027 年 12 月 

（二）本次募投项目计划进度延期的原因 

1、湖州南太湖基地年产 10GWh 锂电池项目 

锂电池业务作为公司未来长期发展的核心战略增长点，我们始终坚守明确的

战略方向，持续强化资源投入，稳步夯实产业布局根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

司遵循产业规律，动态优化阶段建设节奏，确保各项部署切实服务于长期价值创

造目标。目前，一期项目已全面完成建设并达成预期目标；二期项目核心产线也

已建设完成并顺利投入运营，后续产线将精准匹配客户需求，科学规划、分步推

进。截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本项目募集资金投资进度已达到 88.72%。 

基于对行业趋势、市场环境及企业自身经营逻辑的审慎研判，为实现锂电池

业务布局与公司整体战略的协同落地，切实保障公司可持续发展及投资者根本利

益，公司认为有必要以更精准的节奏推进后续产能建设，提升资源投入与价值回

报的匹配效率，因此决定将该项目建设完成期限延长至 2027 年 12 月。 

2、天能钠离子电池试验线技术改造项目 

公司紧密围绕客户核心需求、市场环境动态变化、市场对于新技术的接受度

及新客户拓展进度，对募投项目建设实施精细化动态管控。在充分保障当前生产

运营与研发创新需求的基础上，公司科学调配募集资金使用节奏，着力提升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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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进度的灵活性，在确保项目建设质量的同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

用。结合对募投项目的重新论证结论及实际推进情况，在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

式、募集资金用途与投资规模不变的前提下，公司拟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的时间调整至 2027 年 12 月。 

（三）重新论证部分募投项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的相关规定，超过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相关

计划金额 50%的；公司应当及时对该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

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 

截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天能钠离子电池试验线技术改造项目” 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未达到计划投资金额的 50%，公司对募投项目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

行了重新论证，认为募投项目符合公司战略规划，项目继续实施仍具备必要性和

可行性。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1 政策持续加码，提供明确发展导向 

国家“双碳”战略下，钠离子电池已被纳入重点支持方向，《“十五五”规划

纲要》《“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新型储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

案》等政策明确支持钠离子电池技术攻关与示范应用，多地政府出台专项补贴与

示范项目引导政策。行业已被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范畴，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为项目实施提供了稳定的政策环境和落地保障，降低了市场推广风险。 

1.2 完善“铅电+锂电+钠电”多元化技术路线 

继续推进钠离子电池试验线技术改造项目，是公司完善形成“铅电、锂电、

钠电的性能互补、场景适配”产品矩阵与多元化技术路线的关键举措，既能通过

钠电业务对冲锂价波动影响，又能依托自身在电池制造、下游渠道的积累，形成

差异化竞争优势，增强抗风险能力与市场话语权。 

1.3 解决锂离子电池核心痛点，拓展产品应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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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在长期应用过程中，主要面临两大核心瓶颈：一是在低温环境下

性能显著衰减，二是快充能力受限。相较而言，钠离子电池在低温和快充方面表

现优异，具备良好的低温适应性和快速充电特性，并已在关键材料研发与系统集

成等环节取得重要突破，能够更好地适应宽温域地区对储能系统及电动交通工具

的能源需求。展望未来，随着材料体系的持续优化与技术研发的不断深入，钠离

子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循环寿命有望进一步提升，从而在特定应用场景中弥补锂离

子电池的性能短板，拓宽其在极端温度与特殊工况下的适用空间。 

2、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2.1 技术路线清晰化驱动技术改造可行性提升 

在钠离子电池产业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其技术路线正由早期的多元探

索逐步走向清晰。过去，普鲁士蓝类材料、层状氧化物和聚阴离子类等多种正极

材料体系并行推进，呈现出技术路径分化的局面。随着市场应用的深入和规模制

造的成熟，主流技术方向已逐渐凝聚，产业共识不断增强。在这一趋势下，继续

推进钠离子电池技术改造项目具备明确的可行性和战略意义。该项目不仅能够依

托已有技术积累，降低研发不确定性，还可借助路线收敛带来的供应链标准化与

成本优化效应，进一步加快钠电在汽车启动启停、低速电动车、储能等场景的商

业化落地。 

2.2 依托锂电产业生态，钠电技改具备天然可行性 

钠离子电池与锂离子电池在工程装备、工艺方案、系统集成等核心环节高度

趋同，而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完备锂电产业化体系，为钠电技术改造项

目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与有利环境。锂电成熟的生产装备可通过适应性调

整实现复用，核心工艺路线无需颠覆性重构，系统集成相关技术也具备直接借鉴

的条件，无需从零起步搭建全流程体系。这种产业层面的高度兼容性，大幅降低

了钠电技改的投资成本与时间周期，有效规避了产业化初期的诸多风险，让钠电

技术得以依托现有锂电生态快速推进规模化落地。 

2.3 从实验室到市场，钠电池车用启停方案验证商业化可行性 

经过多年技术攻坚，钠离子电池成功实现从实验室原型到商用产品的关键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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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2025 年 8 月 18 日召开的汽车钠离子启停电池全球发布会，成为这一进程的

重要里程碑——会上既展示了产品高安全、宽温域、长循环的核心性能突破，也

明确了其在汽车启停场景的适配方案，标志着钠电车用商业化落地迈入实质阶段。

发布会成果丰硕，产品凭借低温启动效率稳定、同规格锂电成本更低，赢得多家

合作伙伴的积极响应，现场敲定多项合作意向与首批采购订单。目前产品已实现

稳定小批量供货，累计供货额超百万元，既验证了实际应用可靠性，也为后续规

模化量产积累了市场与供应链经验，完美衔接技术创新与市场认可。 

2.4 锚定市场纵深与技术高点，开启产业化可行之路 

在市场层面，我们将通过“深耕”与“示范”双轨推进。一方面，在汽车启

动启停市场，通过成本优化与渠道建设，持续提升占有率，奠定规模化应用基础。

另一方面，在轻型动力与储能市场，将以示范项目为先导，通过与头部客户合作

共建样板工程，验证钠电产品在真实场景下的性能与经济性，为后续大规模推广

铺路。 

在技术层面，我们将围绕能量密度、倍率、温域等核心指标进行系统性突破。

通过正负极材料体系迭代、电解液配方优化以及电芯结构创新，同步提升产品综

合性能，使钠电池不仅在安全性、低温性能上建立优势，更在能量密度和循环寿

命上不断突破，为拓展电动汽车、规模储能等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3、募投项目论证结论 

公司认为募投项目“天能钠离子电池试验线技术改造项目”符合公司战略规

划，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公司将继续实施上述项目。同时，公司将密切

关注相关环境变化，并对募集资金投资进行适时安排。 

三、部分募投项目终止的原因 

（一）项目计划投资 

项目名称：大锂电研发平台建设 

项目实施主体：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实施地点：湖州市吴兴区东浜路湖州市高新智能终端有限公司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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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内容：项目计划总投资金额 14,029.31 万元人民币，项目内容包括

进一步强化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完善公司研发和资源配置，系统性提升公司技

术能力。该项目将计划收购湖州市高新智能终端有限公司 100%股权，在该公司

现有场地和已有建筑上进行研发平台建设。该场地占地 30 亩，已有建筑的建筑

面积约 22,000 平方米。预计建设公司科研楼、检测实验中心、系统研发中心及其

他配套设施。项目建设期 2 年，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类别名称 计划总投资金额 占投资总额比例 

1 场地购买（含契税） 7,004.00 49.92% 

2 装修施工及其他费用 3,552.00 25.32% 

3 
仪器设备购买及配套设

施 
3,473.31 24.76% 

合计 14,029.31 100.00% 

（二）项目实际投资情况 

截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该项目尚未使用募集资金，节余募集资金为

14,626.36 万元人民币（其中含孳息 597.05 万元，具体金额以结转时募集资金账

户实际余额为准），将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项目终止原因 

本公司原计划通过收购湖州市高新智能终端有限公司 100%股权，依托其现

有场地及建筑布局建设大锂电研发平台，以夯实公司在锂电领域的研发硬件基础。

结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战略规划，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资金使用效能，公司审慎研究后决定终止该项目及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

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终止“大锂电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

公司基于宏观环境、行业趋势与自身运营实际所作出的审慎决策。该调整不仅有

助于有效降低投资成本、优化资金配置，更能提升公司应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与

核心竞争力，为锂电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符合公司长远战略规划

及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 

四、项目尚需有关部门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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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延期、终止部分募投项目无需办理相关的备

案、审批等手续。 

五、相关审批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决议 

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董事会认为：公

司本次延期、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公司

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需要，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实现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因

此，董事会同意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监事会认为：公

司本次延期、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实际

情况进行的调整，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需要，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实现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因此，监

事会同意公司延期、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延期、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天能股份本次延期、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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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

投项目延期、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一真  向晓娟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